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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24次諮詢會議 

（兒少預算調查作業）紀錄 

時間：108年 8月 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部 304會議室 

主持人：簡署長慧娟（李副署長臨鳳代理） 

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紀錄：王映媁 

壹、主持人致詞：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2017-2019年兒少預（決）算調查表」調查項目

及範圍修正 1案，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兒少預算定義、分類項目、調查表詳附表） 

一、 兒少預算定義：直接預、決算定義修正為「兒少為主

要受益對象」，餘照案通過。 

二、 兒少預算分類項目：修正如下並請參考前次中央政府

兒少預（決）算調查資料，整理各項目例示，提供各

機關作為填報參考。 

(一) 發展類： 

1. 定義：增列「文化權」。 

2. 參考條文：增列第 30條。 

(二) 福利類： 

1. 項目：「職業型社會保險給付」修正為「現金給付

型社會保險」；增列「家庭及親職教育」；「兒少相

關之稅式支出」單獨以附註年度形式填報，並包含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免納綜合所得稅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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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考條文：增列第 23條及第 27條。 

(三) 健康類： 

1. 項目：「預防保健」補敘包含預防接種；「環境保護」

補敘限於與健康有關的部分；「健康保險」計算方

式比照「現金給付型社會保險」，以與兒少相關的

保險給付計算；增列「身心障礙兒少照護」、「事故

傷害防治」（由保護類「遊戲安全、交通安全」合

併後移列）。 

2. 參考條文：增列第 23條。 

(四) 教育類： 

1. 定義：修正為「學前教育、國民教育、高級中等教

育」。 

2. 參考條文：增列第 23條。 

(五) 保護類：項目之「兒少保護通報及處遇」修正為「兒

少保護通報處遇及防治宣導」；「人口販運」修正為「人

口販運被害人協助及防治宣導」；增列「犯罪被害人

及受刑人子女就托就學補助」；「遊戲安全、交通安全」

移列健康類。 

(六) 海外援助類：刪除或併入「其他」項；另我國對於非

本國籍兒少就學、就醫、教育等經費應於各分類中計

入。 

三、 兒少預(決)算調查表： 

(一) 新增年齡別及身分別欄位。 

(二) 說明增列「基金預算財源來自公務預算補助款者，請

填列於公務預算，並確認是否於基金預算重複計

列，如是，請扣除」文字。 

四、 調查期程：照案通過。請業務單位依決議修正相關附

表，請東海大學研究團隊提供意見後，函請中央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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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及地方政府填報，並將相關資訊放置於 CRC資訊網

（https://crc.sfaa.gov.tw/）供各界參閱。 

肆、與會人員發言摘要如附件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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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摘要：（依發言順序） 

一、 兒少預算定義 

(一) 苗栗縣政府：建議事先臚列各預算分類項目的分類屬性，如

兒少公車補助分類係屬那一類別？直接或間接預算？ 

(二) 林處長秀慧（代理王委員偉華）： 

1. 兒少預算定義應更明確，如原民會對家庭經濟、農業等改善

措施皆與兒少權益有關，其受益對象為整個家庭，應屬直接

或間接預算？ 

2. 建議提供 QA、小手冊或大補帖，作為填報指引。 

(三) 陳委員逸玲：兒少預算不可能一次將全國所有預算項目皆納

入考量，或可依 CRC 議題優先序逐步納入，並建議辦理填

報說明和訓練，有助於凝聚各單位對兒少預算的共識。 

(四) 呂委員立： 

1. 建議參考各國兒少預算定義或 CRC 內容，從中找到適合我

國的方式。納入建築物等資本門是否造成兒少預算浮誇，又

實際上兒少受益程度如何，尚待討論。 

2. 為避免混淆，建議酌修直接預算定義，刪除「及其家庭」文

字，又研討會、徵選、比賽、研究案等是否屬間接預算，可

舉例說明。 

(五) 黃副執行長綵宸（代理湯委員靜蓮）：特境家庭等在不同縣

市屬不同科目，區分直接和間接預算將致混亂。 

(六) 行政院主計總處：直接預算和福利類定義皆提及育兒家庭，

推論福利類是否逕屬直接預算，恐生混淆。 

(七) 呂教授朝賢：間接預算與兒少關聯性不宜過遠。 

(八)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舉例來說，兒少緊急生活補助、

育兒津貼屬直接預算；兒少政策研討會屬間接預算。 

(九) 主持人：直接預、決算定義修正為「兒少為主要受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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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照案通過。 

二、 兒少預算分類項目 

(一) 陳委員逸玲：有關「海外援助」是否納入調查範圍，查他國

家少有類似分類，又本次調查主要目的係為瞭解國家投資國

內兒少程度，建議增列國內對於非本國籍兒少協助。 

(二) 呂委員立： 

1. 海外援助項目及預算不多，獨列一項代表性不足，建議刪

除，並於適當項目增列非本國籍兒少協助。 

2. 兒少佔總人口比率低，健保中兒少給付相對於其他族群給付

為低，且社會保險給付設計為政府和民間共同分擔風險，應

不屬政府支出。 

3. 健康類「環境保護」應限於和健康議題有關，並請補充說明；

「預防保健」建議在後面例示疫苗或預防接種。 

4. 不同類別間項目定義清楚區別，如安置項目列於福利類，與

兒少保護安置如何區別？又兒少勞動權益保障列於保護

類，與發展類職業訓練如何區別？ 

5. 事故傷害為我國兒童死亡率前 3名，建議保護類「遊戲安全」

和「交通安全」合併修正為「事故傷害防治」，並移列至健

康類。 

(三) 呂教授朝賢：海外援助於 1948 年聯合國提出，指稱國家應

對全世界推展應有權利，兩種面向包括國外兒少扶助及國內

的非本國籍兒少或尚未領取身分證者。然各國狀況不一，難

有標準模式，如有些歐盟國家相關福利不一定需要公民身

分，跨國勞動力等保障措施皆屬於為海外援助。 

(四) 林處長秀慧（代理王委員偉華）： 

1. 發展類之參考條文建議增列第 30條（少數民族文化權）。 

2. 福利類之參考條文建議增列第 27 條（適合兒童之生活水

準），並建議增加「親職促進服務」，包含親職、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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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利、健康和教育類之參考條文建議均增列第 23條(身心障

礙兒童應有之權利)。 

4. 健康類建議增列「身心障礙兒少醫療服務」。 

5. 建議於適當類別增列「犯罪被害人及受刑人子女就托就學補

助」及「網路成癮」。 

6. 保護類之「兒少保護通報及處遇」、「人口販運」建議分別修

正為「兒少保護通報處遇及防治宣導」、「人口販運被害人協

助及防治宣導」。 

(五) 本部社會保險司 

1. 福利類之「職業型社會保險」文字意義不包含國民年金，建

議修改為「現金給付型社會保險」。 

2. 前次調查納入遺屬年金，並計算 18 歲以下兒少部分，政策

立意雖不屬於育兒，仍為親屬死亡後照顧兒少基本生活，為

貼近照顧兒少事實，建議納入。 

3. 福利類「現金給付型社會保險」預算係從給付面計算，但健

康類「健康保險」卻由保費補助計算，建議統一從給付端計

算，方能了解兒童實質受益情形。 

(六) 臺北市政府：福利類「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促進」、「社會救

助」、「生活扶助」等文字範圍太廣，文字敘述再聚焦。另有

關育兒家戶的稅式支出定義為何？ 

(七) 財政部： 

1. 福利類增列「育兒家戶的稅式支出」，敬表同意。惟鑑於稅

式支出與現行預(決)算概念不同，不宜直接加總，建請參酌

現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稅式支出報告於總說明中列

示方式，改以年度為基礎、附註方式呈現。 

2. 又稅式支出計算方式複雜，且所得稅為落後申報制，相關申

報、核定資料須經建檔彙算統計，爰稅收統計資料較政府會

計年度落後 2年至 4年。舉例而言，目前可得最新資料為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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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單獨列計確有必

要。 

3. 另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有關免納綜合所得稅的部分，請衛福部

社工司配合增列。 

(八) 陳秘書長順隆（代理孫委員世恒）：早療和身障兒童的支出

相當多，例如長照中到宅醫療服務，建議「健康保險」從給

付面計算兒少醫療支出。 

(九) 教育部：有關教育類定義，依國民教育法建議「學齡教育、

國中教育」修改為「國民教育」；配合十二年國教實施，「高

中職教育」建議修改為「高級中等教育」。 

(十) 勞動部：查目前人口販運兒少共 6人，建議保護類中「人口

販運」刪除。 

(十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 海外援助為國家報告準則所列統計項目之一，另紐西蘭國家

報告中也特別提到這部分，參採各界意見暫不列計入兒少預

算，配合國家報告需要另行提供。 

2. 有關「健康保險」計算方式，原則上保費補助（財源）和給

付支出（支出）擇一計算均可，為免爭議，統一改以給付面

計算為宜。 

(十二) 主持人：參考與會人員意見修正附表，並依前次中央政府

兒少預（決）算調查資料，整理各項目例示，提供各機關

作為填報參考。 

三、 調查表及作業期程 

(一) 本部社會保險司：除會議邀請的機關、單位外，尚有許多單

位預算與兒少有關，如保護司、社工司，請問兒少預算調查

如何認定和操作。 

(二) 陳委員逸玲 

1. 調查表建議增列年齡、身分別等欄位，如該計畫經費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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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哪些年齡層（如嬰幼兒、兒童和少年）、身分別（少

殊族群等）、性別、或偏鄉都會地區等，有利於預算規劃和

分析。倘目前無法一步到位，也可作為未來調查精進建議。 

2. 因應 CRC 國家報告和國際審查，兒少預算是了解政府施政

重要指標之一，兒少預算非只涉中央政府，尚包括地方政府

預算，倘現階段全面調查地方預算有困難，未來終究需要有

所回應。 

3. 我國預算和 OECD相比只高於土耳其，仍有許多進步空間。

可以理解兒少預算調查無法一步到位，但仍可以向國人和國

際委員提出明確的兒少預算目標及整體規劃，並且同步完善

兒少統計及兒少權利影響評估機制等。 

(三) 呂委員立： 

1. 有關建議調查表增列年齡別、身分別、地區別，在年齡別部

分，可分為嬰幼兒（未滿 6歲）、兒童（6歲至未滿 12歲）、

少年（12歲至未滿 18歲）及全部年齡層兒少；身分別可分

為原住民、一般等；至於地區別，偏遠地區因有不同定義，

可留待未來規劃，又目前蒐集地方政府預算資料後，足可對

縣市別進行分析。 

2. 倘年齡別因政策受益對象年齡分類過於複雜，贊同直接填復

適用年齡範圍，待資料蒐集後再進行分析，逐步精進後，調

查結果將愈趨合理和真實。 

3. 建議依前次中央政府填報資料為基礎，增加備註或舉例說

明，讓地方政府具體了解填報項目。 

4. 除了進行兒少預算調查外，建議參考 OECD國家兒少預算，

建立預期目標並提出規劃方向，並從預算調查分析瞭解預算

編列是否合理、哪些分類項目需要加強等。 

(四) 呂教授朝賢：建議不用特別區分年齡組，直接填報受益人口

年齡範圍。至於地區別預算，建議可利用地理(或戶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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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以各鄉鎮的嬰幼兒人口數推估，避免增加鄉鎮市區行政

負擔，或可挑選部分地方政府試填（計畫名稱、預決算、目

標人口年齡範疇、受益總人口及計畫目的），再由研究團隊

判定屬直接或間接預算，俟部會確認後後再進行全面調查。 

(五) 臺北市政府：兒少預算牽涉局處眾多，又包括七大項目、直

接和間接預算、公務和基金、年齡別、身分別，地方政府填

報困難，建議分階段進行。 

(六) 桃園市政府：本次會議多由社會局 CRC 窗口出席，惟兒少

預算涉地方政府各機關、單位，分類定義及項目須清楚明

確，並提供前次中央政府填報資料，供地方機關參考。 

(七) 主計總處：建議補充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不重複填列之調查

說明。 

(八)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 考量中央機關已有填報經驗，爰本次會議僅邀請修正項目所

涉機關、單位參加；又地方政府僅邀請六都及縣市代表，召

開小型會議集思廣益。 

2. 因各地方政府預算編列方式、計畫、來源、目的均有不同，

調查前難以逐一臚列所有預算分類項目，惟業務單位將俟調

查資料蒐整後，視需要就填報內容、定義、分類項目等召開

檢討會議，各機關間可互相比對參考；並提供前次中央政府

兒少預算填報表格，作為參考依據。 

3. 有關預算增列年齡別、身分別乙節，同意納入；惟就地區別，

因涉鄉鎮，考量地方政府首次填報行政負擔，建議暫不列。 

4. 另考量各地方政府預算不盡相同，倘僅就六都先行調查，不

僅無法反應預算國家預算全貌，未來仍須配合新增縣市，就

調查項目與分類重新檢討，行政負擔不減反增，爰建議本次

全面調查為宜。 

(九)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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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表增列年齡別及身分別欄位，暫不列地區別，惟為求資

料完整、精確，仍請評估納入未來調查可行性；另於說明增

列「基金預算財源來自公務預算補助款者，請填列於公務預

算，並確認是否於基金預算重複計列，如是，請扣除」文字。 

2. 兒少預算調查期程，依規劃辦理，請業務單位依決議修正相

關附表，請東海大學研究團隊提供意見後，函請中央各機關

及地方政府填報（提供約 3 至 4 周填報期間），相關資訊並

公告於 CRC資訊網（https://crc.sfaa.gov.tw/）供各界參閱。 


